
114年度員工薪酬政策、福利政策及退休制度 

一、薪酬政策： 

(一)公司章程： 

宏泰電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

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二)薪酬政策： 

人才是本公司的重要資產，每年度除依績效表現、發展潛力、組織需

求、職涯發展意向進行升遷規劃之外，亦不定期視公司的獲利狀況、

產業遠景及市場薪資調查進行調薪規劃，以維持薪酬的競爭力，以利

吸引與留住人才。 

本公司秉持與員工共享營運成果的理念，每年依公司整體營運績效、

團隊目標達成及員工個人職務貢獻及績效表現發放年終獎金、員工酬

勞及季競賽獎金。 

1.公平酬勞： 

本公司之薪酬給付係參考同業薪資基準、市場人力供需及考量營運

財務狀況…等，員工之基本薪資不因性別、種族、宗教、政治立場、

婚姻狀況、工會社團等而有異，惟薪資給與尚有年資、工作表現等考

量。男性基層人員標準薪資優於當地最低薪資 1.04倍；女性基層人

員標準薪資優於當地最低薪資 1.1倍。 

2.年終獎金： 

公司年度營運結算，若有獲利，將以獲利情況為基礎，發放年終獎

金以獎勵在職同仁。發放金額將視事業單位獲利情況、人員個別考

績、獎懲及貢獻度…等等而定。 

3.員工酬勞： 

依公司章程，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為

員工酬勞。每年度視獲利情形擬定酬勞總額，經董事會通過後，參

酌同仁貢獻度、考績績效、任職期間…等因素，分配予全體同仁，

以共享營運成果。115年董事會通過 114年盈餘分配之分派酬勞情

形：現金分派員工酬勞 66,922,186元。 



4.季競賽獎金： 

為鼓勵員工，當季結算獲利且盈餘達成一定目標時，獲利單位將發放

季競賽獎金，以激勵公司同仁一同為目標努力。 

 

有關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相關資訊，請至臺灣證券交易所之

『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二、員工福利政策：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制度、在職進修、教育訓練、退休制度、員工行為與

倫理守則之措施實施情形及勞資間協議之狀況： 

(一)員工福利： 

本公司秉持「誠信勤實、創新精進」之經營理念，致力於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並打造友善且支持性的工作環境，以提升員工生活品質，

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 

除遵循當地的相關法規，並於民國 75 年 11 月 6 日成立職工福利

委員會，依法提撥福利金，鼓勵員工組織各種社團及舉辦各項活

動，使員工工作之餘，可舒發身心、彼此交流、聯絡情感、促進工

作效益，福利措施如下： 

(1)休假：各項假別依勞基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m

定。 

(2)膳食：工廠設有員工餐廳，提供三餐。 

(3)保險：享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員工團體醫療及意外險和海

外差旅保險。 

(4)獎金：年終獎金、員工酬勞及競賽獎金。 

(5)禮金：結婚禮金、生育禮金、慶生禮金、三節賀禮。 

(6)文康活動補助：社團活動補助金、旅遊補助金及年終旺年會活

動。 

(7)其他補助金申請：急難救助金、住院慰問金和喪葬補助金。 

(8)女性員工健康保護計劃：護理師臨場服務安排懷孕員工諮詢、設

置哺集乳室、提供家庭照顧假與育嬰

假、與托育機構簽約提供安全之托育環

境。 

 

 



(二)員工進修及訓練： 

本公司致力於人才培育及重視新進員工之輔導，設置新進員工專屬輔

導員。員工進修及訓練方面，則依各專職舉辦定期及不定期內部教育

訓練和委外訓練，訓練課程區分為：專業職能別課程、管理才能課程、

普通課程及品質管理課程訓練，以提昇產品品質與工作效能，積極培

育專業人才及取得特殊專業證照。同時為鼓勵員工參與在職進修學習，

並結合員工績效考核制度、員工獎評制度、員工晉升制度、專業派任

等，以達到適才適所適用之目的。 

(三)退休制度： 

本公司已依法令規定制訂退休制度，於民國 76年 3月 16日成立勞工

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之基數及

核准其退休時 6 個月平均工資計算。15 年以內(含)的服務年資滿一

年給與兩個基數，超過 15 年之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惟

基數累積最高以 45 個基數為限。本公司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提撥退休

準備金存於中央信託局專戶，截至民國 114 年 3 月 31 日之專戶結存

餘額為 6,762萬元。 

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起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對選擇勞退新制或適用勞

退新制之員工，依勞工薪資總所得按月提撥 6%入員工個人退休金專

戶；有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另依自願提繳率自員工每月薪資中代為扣

繳至勞保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三、員工權益維護措施： 
(一)定期舉辦勞資會議，協調勞資關係並促進勞資合作以維護員工之

權益。 

(二)訂定工作規則及人事管理辦法。 

(三)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四)訂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四、勞資糾紛情形： 

113年無勞資糾紛情形發生。 
 

五、履行社會責任： 
(一)員工行為或倫理守則： 

本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及教育員工之義務，其工作規範重點摘

要如下： 

1.恪遵法令規定及奉行社會倫理道德。 

2.忠誠職守，遵守本公司一切作業規章和程序，服從各級主管之

領導和作分派，虛心接受專業技術之指導及監督。 



3.要求工作中，不得投機取巧、敷衍塞責；與同仁間須和睦相

處，互助合作之觀念。 

4.教導生活中，宜求儉樸，不可有奢侈浪費之習慣。 

5.落實保持工作環境與設備整潔，並愛惜公物、細心保管公物之

責任。 

6.對原物料及辦公用品等應盡量節省，不得浪費資源。 

(二)工作環境與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本公司為確保員工工作環境與人身安全，實施：計畫、執行、檢

查、行動之管理循環(PDCA)，為防範員工意外事故及達成員工安

全保護措施： 

1.為減少職業災害發生，提昇工作環境和員工安全保護，建立勞

工安全衛生體系，推行防災計劃並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實

施定期和不定期訓練，藉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員工與環

境安全。 

2.依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守則之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

會與專責單位，定期召開會議，全面檢討改善勞安措施。 

3.在工作環境和機器設備方面，本公司實施 5S、6S及 PDCA管理

制度，定期維護、保養、教育與持續追蹤檢查改善，創造以人

為本之優質工作環境和安全之機器設備操作作業。 

4.落實各項勞工安全相關教育訓練，舉辦定期及不定期內部訓練

和委外訓練並加以公告宣導，灌輸人人有責之工業安全觀念，

以期達到零災害目標。 

(三)訂定公司內部舉報準則，當同仁發現不法或危害公司利益之行為

時得依流程及管道舉報，並已公告同仁週知。 

 

六、本公司發行永續報告書員工福利之推展如下(P66-P68)： 
 
 
 
 
 
 
 
 
 
 



 
 
 
 
 
 
 
 
 
 
 
 
 
 
 
 
 
 
 
 
 
 
 
 
 

 



 
 
 
 
 
 
 
 
 
 
 
 
 
 
 
 
 
 
 
 
 
 
 
 
 

 



 
 
 

 


